課程教學大綱
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訴願及行政訴訟法（二）
	開課單位：
	法律系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
	課程代碼：
	

	授課教師：
	劉建宏
	分機：
	

	
	
	E-Mail：
	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必
	開課級別：
	法制四

	課程概述：
	本課程講授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，為公法之末端課程，以權利保護之程序規定為課程之重點。


	教學目標：
	1. 瞭解訴願法之重要內容

2. 瞭解行政訴訟法之重要內容

3. 認識行政爭訟程序之基本內涵。


	教學方式：
	自編教材，配合板書講述
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1. 公法學為本系發展重點之一，訴願及行政訴訟法為行政法之一環，符合系所發展目標。
2. 訴願及行政訴訟法為公法學領域之重要科目。晚近，隨著人民權利意識之提升，行政爭訟之重要性日益增加，訴願及行政訴訟法亦成為法律系學生必備之法律知能。本課程符合學生基本能力指標。
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

	行政爭訟法、行政法、地方自治法、憲法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
	詳見附件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平時成績30％，期中考30％，期末考40％



	參考書目：
	劉建宏，基本人權保障與行政救濟途徑，元照出版公司，2007年9月。


	備註：
	


